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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新老院长交接

通讯员 姜晔斐

本报讯 近日，遂昌县法院召开新老院

长交接会。会议宣布了陈裕琨、陈有南两位

同志的任免决定。

遂昌县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陈有南作

了离任感言，新任党组书记陈裕琨作了表态

发言。

陈裕琨表示，将继续发扬遂昌县法院的

优良传统，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浙西南革命

精神”，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上级法院的指

导下、在全体干警的努力下，推动法院各项

工作更上新台阶。

志愿服务法治宣传

通讯员 彦明

本报讯 9月20日“公民道德宣传日”

当天，海盐县法院在天宁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这也是“天平使者 盐法在线”志愿服

务法治宣传进社区的第六站。

法院干警为社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现

场解答了群众关于微信借款如何维权、房屋

怎样过户入户等问题；同时，通过问卷调查、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常识、志愿服务

精神理念等。

筑牢大庆安保防线

通讯员 陆昶宇 李晴

本报讯 为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庆期间的安保工作，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司法

警察大队积极开展警务技能训练，从严从细

落实各项安保措施。警队在工作日抽空训

练，并在每周六安排固定训练，内容包括队

列训练、体能训练以及安全检查、警械具使

用、押解、值庭、现场处置等。

在细化安保工作的同时，警队积极向法

院各庭室征求安保意见，并向各庭室传达了

相关安保常识，形成安保工作“人人参与，人

人有责”的氛围。

诉源治理效果初显

通讯员 金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嘉兴市南湖区法院

搭建“1+1+X”机制，即“以党委政府为核心、

以人民法庭为重点、以各类调解组织为基

点”的矛盾防控化解网络，通过调解工作专

项培训、每季重点工作通报、法官分片联系

等制度，努力让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今年1-8月，该院2个人民法庭民商事新收

案件同比下降14.38%，首次呈现下降趋势，

诉源治理效果初显。

微信群聊巧妙执行

通讯员 姚梦莹

本报讯 近日，天台县法院通过微信群

聊，执行完毕一起因买卖合同纠纷引发的执

行案件。

此案中，被执行人在外地工作，声称申

请执行人提供的轮胎存在瑕疵，拒绝支付全

额货款。双方关系剑拔弩张，都表示不会联

系对方进行沟通。

法院执行干警添加了双方的微信，建立

起了微信群，通过文字沟通，减少了语言语

气上的咄咄逼人、互不相让，让双方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下达成和解。

做客电台释法答疑

近日，仙居县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长王华海带领执行局相

关人员，做客仙居广播电台“阳光热线”节目，就听众关心的执行

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拒执罪打击力度、“执行不能”等工作情况，现

场进行释法答疑。

通讯员 林怡 摄

拘留所里观看庭审

近日，台州市黄岩区法院对陈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公开

开庭审理，并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拘留所里19名在押被执行

人远程同步观看庭审直播。庭审结束后，已有3人主动表达履行

意愿，截至目前，一人履行完毕，执行标的16万元。

通讯员 林静 摄

午夜擒凶
昨日凌晨时分，临海杜桥派出所巡特

警中队民警在大庆安保武装设卡时，查获

涉嫌故意伤害的网上在逃人员徐某并当场

抓牢。图为徐某（中）被带回派出所。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通讯员 林繁

本报讯 日前，温州市鹿城区司法

局在七都街道举行“七都华润鹿岛工调衔

接室”授牌仪式。这个调解室，是温州市

首家聚焦调解工地矛盾纠纷的调解室。

目前，鹿城区助力新时代“两个健

康”先行区建设，正在经历加快转型跨

越阶段。七都岛作为温州市地标性区域

打造点，岛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不断增强，在建的工地也在持续增

多。据悉，七都岛有在建工地20个，施

工任务重，而且工人密集、业余生活单

一，这也导致工地矛盾纠纷频发、辖区安

全防控压力加大。

为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有效服

务营商环境，鹿城区司法局创新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联合辖区街道主动出

击，以华润工地为试点，建立温州首家工

调衔接室，通过将人民调解室搬进岛内

工地，将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常驻工地，让

工人碰到纠纷难题能第一时间走进调解

室，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工地现场，从

而实现“小事不出工地、大事不出调解

室，矛盾不上交”。

在工调衔接室，工人们可以咨询工

伤理赔等法律问题，可以申请调解与工

友或企业之间的纠纷，调解员还能为当

事人提供预约心理咨询师等专业服务。

工调衔接室刚一设立，就受到了工地工

人们和企业的欢迎和信任，已受理调解

纠纷5起，涉及纠纷当事人30余人，协议

金额达260余万元。

下一步，鹿城区司法局将继续探索

人民调解职能与服务营商环境的切入

点，整合调解力量，陆续成立10家以上

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点带面，形成人

民调解护航“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大网

络，切实为工人和企业排忧解难。

通讯员 岳华萱

本报讯 近日，乐清市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原告吴某萍诉被告乐清市公安局

治安行政处罚及乐清市人民政府行政复

议一案。此案由乐清市法院院长林向光

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乐清市公安局局

长徐良悟、市司法局局长吴天峰代表行

政机关负责人作为被告方出庭应诉。

乐清市检察院检察长潘勇及乐清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察院、公安局、司

法局干警和群众近200余人参加旁听。

2019年3月12日21时30分许，第三

人沈某来到乐清市蒲岐镇东门街村吴某

柳家门口辱骂吴某柳。吴某柳的妹妹吴

某萍路过时发现这一情况，十余分钟后冲

向沈某，并殴打他。沈某拨打“110”报警。

乐清市公安局蒲岐派出所接警后，

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被告乐清市公安局

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原告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情节较

轻，根据法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吴某萍

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因不服

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向

被告乐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

告乐清市人民政府立案受理后，经过审

理，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乐清市

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

服，向乐清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庭围绕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事实

认定是否清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被诉

复议行为是否正确等焦点问题展开庭

审。被告乐清市公安局、乐清市人民政

府从案件事实认定、办理程序、适用法律

和处罚幅度等方面，有理、有据、有节地

进行了举证、辩论和陈述。

法庭经审理认为，被告乐清市公安

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及被告乐清

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

合法，遂当庭宣判，驳回原告吴某萍的诉

讼请求。

此次乐清市公安局长、司法局长出

庭参加行政诉讼，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平

等对话的平台，让大家更真切地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也对促进行政机

关今后更好地依法参与诉讼产生了积极

推动作用。

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庭上见”

纠纷化解不出工地！温州鹿城成立全市首家工调衔接室


